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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 修订的几点 建议
＊

王见敏

【提 要 】 《 劳动合 同 法 》 在实施前后 引 发 了各界激烈讨论 。 该法的相关条款在对创业型

企业的制约 、 对劳动者单向度的保护 、 与 立法伦理的偏 离等三方面存在消极影响 。 《劳动合 同

法 》 应 当从试用期约定 、 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 给予 用人单位更大的 自主权 。 同 时 。 应 当修订

《 劳动法 》 、 《劳动合同 法 》 、 《劳动合 同 法 实施条例 》 、 《 劳动仲裁法》 等相关法律条款 ， 完善关

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与 劳动 时长等相 关规定 ， 以提升企业的 自 主用人权与 劳动者的发展权。

【关键词 】 劳动合 同 法 创业 单向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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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
“

效率转向公平
”

的宏观经济政策导显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向 ， 进
一

步平衡劳资双方关系 、 提升对员工的保１ ． 无差异刚性调整加剧初创企业竞争环境

护力度 、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构建 、 发展和谐的非公平性 。 虽然 ， 该法调整对象为所有企业

稳定的劳动关系 ，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在 １ ９９４年用工关系 ，
但用工关系因行业特性 、 企业规模 、

《劳动法 》 的基础上 ， 出台 了 《劳动合同法 》 ， 并企业发展阶段 、 企业管理水平 、 员 工职业特质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正式实施。 《劳动合同法 》 实等客观因素影响 ， 体现 出较大的差异性 ， 该法

施前收到的反馈意见达 １９ １８４９ 条 ， 创造了中 国法的无差异刚性调整将初创企业置于相对不公平

律收集意见的纪录 ， 而且各方意见激烈对抗 ， 后的环境 中 ， 因为创新型初创企业劳动关系更为复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４ 次方予通过 。 ２０１ ２ 年该杂 。 初创企业对管理成本更加敏感 。 相对于成熟

法修订之时 ， 全国人大常委会仅
一个月 的时间 内期企业而言 ， 初创期企业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 ，

就收到 ５５７２４３ 条意见 ， 再次创造我国有法案公开同时在雇员岗位职责清晰度 、 绩效评价状况 、 劳

征求意见的最高纪录 。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 中 国财政部 动关系管理等内部管理方面也处于劣势 。

长楼继伟在中国经济 ５０ 人论坛 ２０１６ 年年会上提２ ？ 工时无差异刚性约束条款加大创业风险 。

出 《劳动合同法 》 应该修订 ， 来 自政府 、 企业 、
非全 日 制用工条款提升 了创业成本 。

巧
创企业

学界以及实务界的很多代表和专家围绕该法产生 基于产 品创新与研发攻关需要 ， 可能短期聘请

了 又 波讨＆热潮外部智力资源高强度投人支持 。 该法第 ６ ８ 条关
＇
＇

于非全 日制用工规定 ， 使初创企业的灵活用工 、

―

、 无差异刚性调整对创业的

消极影响＊ 该论文是编号 为 贵州 省 软科 学项 目 黔科合 Ｒ 字 ［
２０１ ５ ］

２ ００９
—

０ １ 、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１４ ＸＳＨ ００７ ） 的部分研究

《劳动合同法 》 对创业的制约效应逐步 凸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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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工、 短期用工与非全 日 制用工可能转变３８ 条第二款 、 第三款规定 ，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

成固定用工 ， 制 约 了初创企业聘用外部智力 资动报酬或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 劳

源灵活度 ， 大幅提升 了用工成本 ， 提升 了创业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投入成本 ， 抬高了创业门檻 。保险法 》 与 《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 》 等法

３ ． 用工规范化无差异刚性条款增加创业运营规中关于社会缴费基数与工资总额之间的关系

成本 。 初创企业运营并不规范 ， 工作流程与工作界定并不清晰 ， 过程操作过于复杂 。 在社会保

职业不清晰甚至没有建立 ，
工作内容随着企业运险缴纳中 ， 即使是管理相对规范的企业也很少

营状况随时调整 ， 存在
一

人多职的情况 ， 这也是将劳动者的奖金 、 加班工资等临时性工资项 目 ，

中小企业与初创企业快速适应市场与内外环境变 直接计人社保缴费基数中 ， 这一条款等于赋予 了

化 、 展现灵活性的竞争优势的基础 。 该法第 ８ 条 劳动者以此为理 由的无限解约权 ， 劳动者以此为

规定的有关工作 内容 、 工作条件等条款 ， 制约 了由进行解约还可向用人单位索要经济补偿金 。

初创企业的灵活性 ， 降低了初创企业的竞争优势 。２ ． 禁止担保条款影响就业公平 。 在劳动用工

＿过程 中 ， 担保
一

般分为财务担保与知情担保两类 。

二 、 对劳动者单向度保护该法第 ９ 条规定 ，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 不得要

带来的消
＂

极影 口向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第 ８４条规定了
“

用人单位违

＾反担保规定 ， 予 以 纠正并处 以每人 ５００ 元以上
〈〈劳 动合 同法 》 单向 度保障劳动者权利

元以下的罚款
”

。 在现实执行过程中面临以
存在法不公ＩＥ的倾 向 。 如新法总则第

—条只胃
下问题 ： ⑴ 理性选择使企业面临处罚也要违法 。

及
“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 而不是
“

保护合
该条款的立法意图是防止用人单位借担保之名集

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劳动合同法 》 立
资或诈骗劳动者财物 ， 降低劳动者入职门槛 。 但

意首先将企业法人置于性本恶而员 工置于性本 当工作岗位经常需要管理大量财物时 ， 在劳动者

善的角度进 彳

ｆ
思考 ， 体现 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 的品行未能得到充分确认前 ， 用人单位即使面临

和企业用工行
ｆ
的过度干预 ， 容易造成劳动力 罚款风险 ， 也将选择担保 。 （２ ） 禁止担保条款可

市场凝固化 、 行政化 ， 使企业丧失用人 自主权 ， 能影响就业公平 。 用人单位在财物敏感性较高的

从而导致企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 。

①
岗位招聘过程中 ， 在禁止担保条款的约束下 ， 往

１ ？ 劳动合同解除条款限制 了企业用工弹 往采取熟人推荐而非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 ， 这种

性 。

②
（ １ ） 支付经济补偿金单向约定条款显失公行为界定了招聘对象范围 ， 影响了就业公平 。

平 。 该条款使得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也 由用人单３ ？ 培训费用条款阻碍企业人才培养 。 该法第

位单方承担经济补偿责任 ， 明显违背公平原则 。 ２２ 条规定
“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 费

（ ２ ） 经济补偿金条款可能 引致企业解约行为更用 ，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
可以与该劳动者

加粗暴 。 该法规定 ， 协商解除 与用人单位单方订立协议 ， 约定服务期
”

， 并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

解除的违约责任等同 ， 使得企业基于处置效率细则 》 中第 １ ６ 条规定
“

培训费用仅用于 ， 包括用

与减少负面影响考虑 ， 往往不会与劳动者协商 ， 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

更倾向简单粗暴的单向解约形式 。 这种解约方有凭证的培训费用
”

， 这
一

规定可能降低大学应届

式更易激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 进毕业生就业率 。 按照规定 ， 企业内部 自行举办的

而影响社会和谐。 （ ３ ） 违法解除后单方 申请恢在岗专业技能培训是很难认定为企业为员工支付

复条款削弱企业 自主用人权 。 该法第 ４ ８ 条规定

“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 劳动者① 黎建飞 ： 《从雇佣契约到劳动契约的法理和制度变迁 》 ，
《 中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应 当继续履Ｓ法学》 ２〇１ ２ 年第 ２ 期 。

，１
＇

＊
？

ＩＴＨ＊，
１ 

－

７
－

ｍ ？ｗ＾ｍｉｔｏ② 廖冠民 、 陈燕 ： 《劳动保护 、 劳动密集度与经营弹性 ： 基于

ｆＴ ， 该条 ？ 很ｊＡ卑？切■ Ｋ
Ｉ
＠ 王 ； Ａ权 。

２０ 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 〉 的实证检验 》 ， 《 经济科学 》 ２０１ ４ 年

（４ ） 劳动者可能拥有无限解约 自 主权 。 该法第第 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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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有凭证
”

的培训成本 ， 这将促使企业更愿招及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 目前 ， 深圳市 出现

聘有经验的劳动者 ， 而不愿意自主培养新进大学
一些劳动者利用该法的相关规定 ， 仅仅因为企业

毕业生或经验不足的新人 ， 同时压制了企业举办延期
一两天支付工资 、 以企业计算社会保险费的

内部培训 、 系统培养新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基数不符合规定等理 由为 由而解除劳动合同并要

４ ．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强制条款带来隐形成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情况 。

本上升 。

① 该法第 １ ４条第三款规定连续订立二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 ， 只要劳动者没有严重飯二、 对立法伦理偏离的消极影响

ｍｍ ＇

该法实施后 ， 总体上带来 了 就业机会麵
劳动者经培训也不能胜任工作等情形 ， 除劳动＃

少 ， 劳动争议与纠 纷的增加 ， 企业关闭 和向外

迁移總纖 ， 麵力向峨回流減 ，
？ 大量

无
＾
定期限劳动合同 。 该法立法本意是减少劳自

夕卜资企业 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东南亚 国家
合同签订次数 ，

延长单ｇ动合 同期限 ， 但事如
迁移 。 这些现象的背后 ， 深层次的原 因实际上

愿违 ： （ １ ） 降低了企业运行效率 。 自于该法的约
是该法在法律伦理上 的偏离 。 立法的 目 的是为

束 ’ 用人单位长期用工比例麵 ， Ｗ季节性零ｆｔ了创建优良 的法律 ， 优 良法律的基石之－在于

麵赃雜 ， 雜的立法伦舰当考量道麵
降 ’ 可能让员工 ：Ｌ作压力下降 、 力 ｜］班时 间减少 、

想与价值观念的 内在
－致性 。 该法的实施 目 的之

工作积极性减退 ’ 导致企业工作效率及效益降低 。
一

是调整
“

牺牲劳动者权益换取效率
，，

的社会关
（ ２ ） 退出机制缩小了企侧工弹性 。 严細人员退

系 。 但是 ， 该法在伦理上存在以下问题 ：

ａｍ制 ’现有Ａ１ ？ 劳资关系
‘ ‘

性本恶
”

軸度考量有违社会
员 ， 麵Ｗ失业

＾

（
ｃ平 。 辦现象证赚

，
的实

潮流 。 该法将企业置于性本恶单向度考量 ， 是将
ｓｓ ’了胃

我国企业置于传统资本主义市场企业行为范式预
利的实现。 ⑶ 长期劳动合同降低了企业活力 。 固

设下的一种思考模式 。 在劳动人 口逐步减少的国
定期限 、 长期合同等＿部分劳动＿流动意愿 ’

情背景下 ， 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传递成本急剧下降 ，

ｓｆｄ
ｉＴｍｍｍ ，

冑祕難接賊絲胜《 ， 企业正在朝着

，

５ ＿

钟心化 、 规模小型化与价值差异化方面转变 ，

德底线 。 该法巾关于删齡 劳动健保
物藏本社会廳雜雜下降 ， 劳动者作为人

？条款 ’Ｍ了企业需对违法行为承担经济 Ｉ卜

力资本的社会价值正在快速上升 ， 劳动者人力资

，
金或赔偿金 。

＾

旦是 ， 该法仅考虑企业的非道
本价值与企业资源平台价值的共生互融 互利互

德性 ’
而Ｍ劳动者的棚性与細離 ： ⑴

惠越为社会发翻纖趋势 。 将企业置于性本
试用期约定条款可＿使劳动者故意不签订劳

恶的单向度考量 ， 可能导致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
动合同 。

一

劳动者可 能恶意躲避或拖延而不签订
互斗互伤 ， 将有悖于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流 。

赫合同 、 进而索要赔偿金 ， 给用人单位带＃２ ． 忽视在社会诚信约束机制不健全背景下的
．

用工风险 。 ⑵ 经济补
＾
金条款可能引 发劳动

劳动者的非道德性。 福利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 中

对经济行为道德的关注 ， 主要体现在经济雜对
人单位有未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 未及时

利益博弈对 〈 劳动合 同法 ＞实施的影响 》 ， 《 经济
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０ １０１ ２

ｆｆｉ 。

等几类情形的 ，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用人② 张琪 ： 《 劳动合 同法 实施过程 中遇到 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
，

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该条款原意 旨在保护《现代企业文化 》 ＿ 年第 ｉｓ 期 。

逍并本姑Ａ吐ｔｏ兴 伯屮工主
、史 Ｈ

？

工故始 ４＊， 丨
、③ 常凯 ： 《 中国 〈劳动合 同法 〉 为什么不学美 国 （发言稿 ） 》 ，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但由于表述过于笼统 ， 缺少ｈｔ ｔ
ｐ

：／／Ｖｌｅｗ． ｎｅｗｓ ．

ｑ ｑ
． ｃ〇ｍ／ａ／ ２ ０＿２ １８／０＿ ２ ６＿

２
．
ｈ

ｔ
ｒｎ

配套规定和解释 ， 可能被
一些员工恶意利用 ， 危 ［ＯＢ］ ． ２ ００８

－

Ｇ２
－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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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和道德偏离修正方面 ， 其主流观点为通会义务 。 政府应该在引导而非强制要求用人单

过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来修正 。 位承担社会责任基础上 ， 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

当前 ， 中国劳动法规与社会诚信约束机制的不健系 ， 通过多途径保障就业安全与就业稳定 。

？

全 ， 企业与员工在劳动关系建立初期的信息获取、、

方面并不对等 ， 这可能导雜少部分劳动者频繁Ｋ 、 修 点、歡义

默主体織赫雜獅力雜的主体 ，

鼓艘遵守平等 、 自雜細酬订立劳 动
公权对 胃

纟同 ， 缔结劳动关系 。 劳资双方均应遵守 自 己

朴２２２５
对
５５５从Ｓｉ 的权利与义务 ， 发生争议时法律地位也应平等 。

醜 ， 本文对 《劳动合同法 》 修订建议如下 ：

也

网
１ ． 增设械ｕ企业过渡娜分免责条款。 舰

修订该法实施細 ， 麵難对待不同雇员纖企
力

二ｆ
业的差异性臟 ， 建议以用工规模与创立时间为约

束条件 ， 分别为用工规模在 ２〇 人 （不含 ） 以下、

由权 ， 加大中小企业的管理成本 ， 提升了 制造

业等劳动雜黯业转珊雜赌 。

？

４ ． 过度保护带来了劳动者发臟与基本权的
制 ， 促

此消账 。 发展权是指 国家中任何个人都有平等
３

参与发展和享魏贼細权利 ， 是－補体人
ｆ

权 ，
也是

－

项个人人权 。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与

择业的权利 ， 同时也享械取劳动报酬 、 休假 、

＋Ｗ ０ ｚＬ＾＿？ａ Ｅ９／ｊ
Ｎｆｆｔ ’

劳动安全 、 社会娜等权利 ， 是劳动权的体现 。

１ ＠ｉＴ

但是 ， 劳动者也应平等享受参与企业发展 、 接受

技能培训与提升等发展权利 ， 该法虽然加强 ：ｍ＿不超过－百小时
”

； 同 时 ’
建议删除 《劳动

劳动者的获取报酬 、 享受休假权 、 获取劳动安全 、

法》 关于工时每天加班不超过
一

小时 ’ 特殊情况不

享受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 ， 却 因试用期 、 担保 、

超过三小时的条款 ’ 改为
“

每周正常工作时间不超

培训 、 劳动派遣等过度保护条款 ， 削减了新人职 、

过四十小时 ， 加班总时长不超过 １２ 小时 ， 每月加

缺乏知识鋪规Ｓ麟獅群細就业齡 ，

剥夺了这些群体参与在职获取技能培训的机会 ，３ ． 修订举证倒置条款 。 修订 《最高人民法

造成了劳动者发展权与基本权的此消账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 ６ 条等条

５ ． 模糊了政府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 《劳动合 款约定 ， 将劳动争议纠纷中用人单位应承ｉｉ举

同法 》 立法的 目的之
一

是促进稳定就业 、 维护就 证责任 ， 改为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或 申请劳 ．

业安全 ， 但是 ， 政府与企业行为 目 的并不相 同 ：

动伦理委员会裁决： 。

政府行为 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运４ ． 赋予企业 自 主解约权 。 建议赋予企业 自

转 、 改善民生福利 ， 企业行为的 目 的则是在遵纪 主解除劳动合 同并承担解约责任的权利 ， 删除

守法前提下获取超额利润 ， 而保障社会就业安全 、



促进就业稳定是政府的社会责任 ， 保障劳动者公① 常凯 ： 《劳动关系 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 》
，

②＝
科

叙

学》

；
业的社会责任 。 该法模糊 了止业与政府的社 ；Ｋ责评一基于劳动力市场及其三方主体的视 角

， ，

， 測百姓网

任 ， 促进保障就业安全 、 稳定就业并非企业的社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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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见敏 ：
《劳动合同法 》 修订的几点建议


该法第 ４８ 条中
“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实施细则第 １ ６ 条
“

培训费用仅用于 ， 包括用人

动合同 ，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为了 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

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

条款 。 建议增加
“

除非劳有凭证的培训 费用
”

内容 ， 应将企业 内部为劳

动者在患病期 、 怀孕期与哺乳期 ， 双方均可提动者组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 费用纳人 ， 包

出解除劳动合同
”

条款 ， 同时明 确在不 同情形括但不限于内部讲师费用 、 培训期间的支付的劳

下企业主动解除应承担的解约责任 ，
以提升企动报酬 、 交通费用与住宿费用 。 将企业的真实培

业用人 自主权 ， 同时促进劳动者勤勉尽职 。训费用全部纳人 ， 可以鼓励企业 自 主组织企业内

５
． 修订协商解除需 支付经济补偿金条款 。 部培训积极性 ， 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发展权利 。

建议将第 ４ ６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９ ． 修订试用期条款 。 建议修订该法第 １ ９ 条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应 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中关于试用期条款 ， 增加
“

经双方协商可 以 延

款 ， 修订为
“

经协商双方一致解除劳动合 同 ， 长试用期
”

条款 ， 明 确延长的条件与期限 ， 进

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

，
以体现契约 自 由原则 。而增进劳资双方相互了解与准确判断 ， 同时也

６ ． 增加劳动者主动解除劳动合同 的约束条有利于新人职劳动者获得学 习 与 成长的机会 ，

件 。 建议修订该法第 ３８ 条第二款 、 第三款规定企降低企业用工风险 。

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１ ０ ． 设置劳动伦理委员会 。 建议针对劳动争

社会保险费时 ，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的内容 ， 议中举证不力 、 该法 尚未规定状况 ， 督促各地

修订为
“

劳动者可以提前三十 日 以告知方式解除劳劳动仲裁委员会设立劳动伦理委员会 ，
可聘请

动合同
”

， 以减少企业运营风险 。 此外 ， 建议在该各界人士参与劳动争议的裁决 ， 并将伦理委员

法实施条例中细化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条款 ，
以减会的结论作为劳动争议的判断依据 。

少因
“

未足额缴社会保险费
”

弓 丨起的劳动争议 。

７ ． 修订担保条款 。 在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本文作 者 ： 贵 州 人才 发展研究 所所 长 ， 贵

的状况下 ， 应当修订该法第 ９ 条与第 ８４ 条关于州 财经 大学 副 教授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工

禁止担保的规定 ， 建议禁止财产担保 ， 不应禁业经济研究 所 与 四 川 九洲 电 器 集 团 有限

止知情担保 ，
以给弱势群体增加就业机会 。责任公 司联合培养博士后

８ ． 修订培训费用约束条款 。 建议修订该法责任编辑 ： 赵傻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Ｃｏｎ ｔｒａｃ ｔＬａｗ

Ｗａｎｇ Ｊ

ｉａｎ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ｈｅａｔｅｄｄ 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Ｃｏｎ ｔｒａｃ ｔｈａｗｆｒｏｍａｌ ｌｓｅｃｔｏｒｓｏｆ

Ｃｈ
ｉ
ｎａ

＇

ｓｓｏｃ ｉ
ｅｔｙｂｅ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 ｔｓ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Ｔｈ 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 ｌｙｚｅｓｉ ｔｓ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ｉｎ ｆ ｌｕ？

ｅｎｃｅｓ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 ｔｒａ ｉｎｔｓｏｆｅｎｔｒｅｐ ｒｅｎｅｕｒｉａ 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ｕｎｉｄ ｉ ｒｅｃｔ 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ｏｎｆｏｒ

ｌａｂｏ ｒａｎｄｌｅｇ
ｉ ｓ 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ｈ ｉｃ ｓ ， ｒｅｓｕ ｌ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

ｇｒ ｅａ
ｔ ｅｒ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ｓ

ｈｏｕｌｄｂ ｅ
ｇ ｉｖｅｎｂｙｔ

ｈｅＬａｂｏｒＣｏｎ ｔｒａｃ ｔＬａｗ 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ｉｎｓｕｃｈａｓ
？

ｐ ｅｃ ｔｓａｓｓｅｔｔ ｉｎｇａｐｒｏｂａｔ ｉｏｎｐｅｒ
ｉｏｄ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 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ｃｏｎｔ ｒａｃ ｔ ．Ｔｏｅｎｈａｎｃ ｅｔｈｅ

ｅｍｐ ｌ
ｏ
ｙｅｒ

’

ｓ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 ｌ ｓｅ ｌｅｃ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
’

ｓ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ｓｏｍｅ

ｔｅｒｍｓｏ 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Ｌａｂｏｒ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ｏｆ 

ｔｈｅ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 ｉｏｎＬａｗ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ｊ 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ｓｏｍｅｒｅ ｌｅｖａｎ ｔｓ ｔｉｐｕ ｌａ
？

ｔ ｉｏｎｓｂｅｒｅｖ ｉ ｓｅｄ ， ｓｕ 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ｏ ｃｉａ ｌ
ｉ
ｎｓ 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ｂａｓ ｅａｎｄｔｈｅ ｗｏ ｒｋｉｎｇｔ ｉｍ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
 ｅｎｔ ｒｅｐ ｒｅｎｅｕｒｓｈ

ｉｐ ；
ｕｎ

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 ｔ ｅｃ ｔ 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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